附件1
三明市住房中介机构和房地产评估机构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根据省住建厅等六部门办公厅《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六部门关于开展2020年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工作的通知》（闽建房〔2020〕3号）和中共福建省纪委办公厅《关于开展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问题集中整治的通知》（闽纪办〔2020〕23号）的相关工作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各有关部门工作部署要求，全面整治我市住房中介机构乱象，结合我市实际，经研究，现成立我市住房中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具体情况如下：

一、人员组成

组  长：何  健    市住建局总工程师

成  员：颜乾伟    市住建局房地产业科

            陈智远    市发改委投资科
            陈建华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大队
            罗术礼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
            巫锡旭    市银保监分局现场检查科
            周筱英    市网信办网管科
二、职责分工
（一）市住建局：负责做好房地产中介机构备案，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等工作，牵头开展房地产中介机构和房地产估价专项整治行动。

（二）市发改委：依法归集住房租赁中介机构和估价机构失信记录，并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公示。

（三）市公安局：负责依法查处涉黑涉恶的房地产中介机构、房地产评估机构及中介从业人员；

（四）市场监管局：负责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五）市银保监分局：负责查处银行保险机构违规开展消费贷款业务行为；

（六）市网信办：负责协调处置相关主管部门通报的网络信息平合发布的虚假房源信息行为，对涉事网络信息平台依法处置。

三、工作要求

专班各成员单位要明确责任，分解到人，按照职责分工，及时参与、配合好住建部门做好房地产中介机构的检查整治工作，确保住房中介和房地产评估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

附件2
房产中介机构企业自查表

	企业名称（加盖公章）
	
	填报人
	

	企业地址
	
	联系方式
	

	排查情况
	是/否
	备注

	1
	是否按规定及时到当地房管部门办理资质备案。
	
	

	2
	是否有虚假房源信息。
	
	

	3
	是否有存在对交易当事人隐瞒真实的房屋交易信息，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房屋赚取差价的行为。
	
	

	4
	是否有存在违规承租自己提供经纪服务的房屋，赚取住房出租差价的行为。
	
	

	5
	是否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标明房地产中介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
	
	

	6
	是否存在价格串通、囤积房源、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收取未明码标价的费用等价格违法行为。
	
	

	7
	是否有违规开展金融业务，包括违规提供“首付贷”、“租房贷”等金融产品和服务。
	
	

	8
	中介机构成交的住房租赁交易合同是否有按规定到房屋交易管理部门备案。
	
	

	9
	是否存在威胁、恐吓等暴力手段驱逐承租人，恶意克扣押金、租金及其他保证金或预定金的行为。
	
	

	10
	是否存在房地产经纪机构变“居间”为“代理”，交易过程侵占、挪用房地产交易资金的行为。
	
	

	11
	是否有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住房、D级危房、违法建筑等房屋提供中介服务
	
	

	12
	是否有违反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行为
	
	


	房地产估价机构企业自查表



	填报单位：
	
	
	联系人（手机）：
	填报时间：

	住建行业企业
持证人员
	专业类别
	自查自纠人次
	已整改
人次
	职业操守自查自纠情况（人次）

	
	
	
	
	无违规
情况
	超从业资格承接业务情况
	不到岗履职或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业情况
	同时受聘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情况
	招投标围标、串标情况
	签署虚假记载等不合格文件的行为
	未及时纠正现场施工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违规行为

	
	
	
	
	
	
	
	
	
	
	

	
	
	
	
	
	
	
	
	
	
	

	
	
	
	
	
	
	
	
	
	
	

	小  计
	
	
	
	
	
	
	
	
	


附件3
	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专项整治月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宣传发动情况
	检查情况
	案件查处情况

	召开部门之间联席会议（场）
	
	出动检查人次
	
	查处数量
	

	召开系统内贯彻落实会（场）
	
	被检查机构数量
	
	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数量
	

	召开企业动员部署会（场）
	
	被检查门店数量
	
	取缔中介机构数量
	

	新闻报道（篇）
	
	发出整改通知书数量
	
	关闭门店数量
	

	宣传材料（份）
	
	已完成整改数量
	
	曝光案件数量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备注：1、本报表自 月 日启用，每周一下午下班前传真至：0598-8581376；

	      2、本报表由各县（市、区）房地产中介主管部门负责填报。


附件4
	    专项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相关指标统计表 

	排查的住房租赁中介机构数量
	查处违法违规住房租赁中介机构数量
	通报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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